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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经十路2503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1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01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38,619,832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322,793,11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15,826,71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748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1.924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824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刘钦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

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4人，公司董事长李航先生、董事汪晓玲女士、王树海先生、独立董事王运敏先生因工作

原因未能出席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李小平先生、监事栾波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股东大会；

3、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汤琦先生出席股东大会，部分高管列席股东大会；

4、本次股东大会的计票和监票工作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律师及卓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代表担任。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登记备案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6,136,327 97.9913 46,444,878 1.9995 211,908 0.0092

H股 114,644,198 53.1186 100,900,565 46.7507 281,956 0.1307

普通股合计： 2,390,780,525 94.1764 147,345,443 5.8042 493,864 0.0194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64,513,511 97.4909 58,208,966 2.5059 70,636 0.0032

H股 107,612,557 49.8606 108,207,911 50.1365 6,251 0.0029

普通股合计： 2,372,126,068 93.4416 166,416,877 6.5554 76,887 0.003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22,123,233 99.9711 597,452 0.0257 72,428 0.0032

H股 215,820,468 99.9971 0 0 6,251 0.0029

普通股合计： 2,537,943,701 99.9734 597,452 0.0235 78,679 0.003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21,982,185 99.9650 712,856 0.0306 98,072 0.0044

H股 215,820,468 99.9971 0 0 6,251 0.0029

普通股合计： 2,537,802,653 99.9678 712,856 0.0281 104,323 0.0041

5、议案名称：《关于统一采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及终止续聘H股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22,189,209 99.9740 546,308 0.0235 57,596 0.0025

H股 215,820,468 99.9971 0 0 6,251 0.0029

普通股合计： 2,538,009,677 99.9760 546,308 0.0215 63,847 0.002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6.0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6.01

选举韩耀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2,496,993,305 98.3603 是

6.02

选举刘钦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2,486,496,587 97.9468 是

6.03

选举修国林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2,502,715,334 98.5857 是

6.04

选举徐建新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2,502,988,280 98.5964 是

6.05

选举汤琦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2,459,050,804 96.8657 是

7.0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7.01

选举战凯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2,509,410,021 98.8494 是

7.02

选举刘怀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463,293,614 97.0328 是

7.03

选举赵峰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2,502,288,567 98.568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A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

案》

562,519,585 99.8560 712,856 0.1265 98,072 0.0175

6.01

选举韩耀东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28,141,974 93.7534

6.02

选举刘钦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526,815,288 93.5179

6.03

选举修国林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28,492,761 93.8157

6.04

选举徐建新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28,765,707 93.8642

6.05

选举汤琦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523,827,022 92.9875

7.01

选举战凯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534,126,953 94.8159

7.02

选举刘怀镜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519,359,597 92.1944

7.03

选举赵峰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529,484,611 93.991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议案2、议案3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4、议案6、议案7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已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律师：陈瑜、李胜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关于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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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称“本次会议” ）于2025年8月

14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全体董事共同推选韩耀东先生主

持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香港《公司条例》等监管规定以及《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韩耀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选举韩耀东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刘钦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可持续发

展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经公司全体董事审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

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

1、选举韩耀东、战凯、刘怀镜、修国林、汤琦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以上5名委员选举结果均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规定，董事长韩耀东任主任委员。

2、选举刘钦、战凯、赵峰、汤琦、刘延芬为公司董事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选举刘钦任主任委员。

以上5名委员选举结果均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选举战凯、刘怀镜、赵峰、韩耀东、徐建新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选举独立董事战凯任主任委员。

以上5名委员选举结果均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选举赵峰、战凯、刘怀镜、韩耀东、刘钦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选举独立董事赵峰任主任委员。

以上5名委员选举结果均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选举刘怀镜、战凯、赵峰、刘钦、徐建新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选举独立董事刘怀镜任主任委员。

以上5名委员选举结果均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五个专门委员会委员和主任委员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五）审议通过了 《关于确认董事角色的议案》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确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角色如下：

1.非执行董事：韩耀东、刘钦

2.执行董事：修国林、徐建新、汤琦、刘延芬

3.独立非执行董事：战凯、刘怀镜、赵峰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汤琦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王毅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任滕洪孟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张如英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临2025-049号）。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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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8月14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职工代表推举并表决通

过，同意选举刘延芬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次选举产生的职工董事将

与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5名非独立董事及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上述职工董事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关于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并将按照《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职工董事简历》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4日

附件：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董事简历

刘延芬，女，汉族，中共党员，1979年12月生，大学，法学学士，具有法律职业资格，公司律师，经济师。曾任山东黄金

五峰山旅游公司综合部专员，山东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法务部法律主管、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山东黄金矿产资源公

司运营部专员，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战略规划部并购主管，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并购事务主管、

副总经理，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现任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法务部副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延芬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延芬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禁止任职的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

除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要求的条件。

2025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547

证券简称：山东黄金 编号：临

2025-049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4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与公司同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 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法定代表人

的议案》《关于选举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现将公司董事会换届

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结果，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

成，其中：非独立董事5名，职工董事1名，独立董事3名。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提名

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五个专门委员会。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组成情况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韩耀东

副董事长：刘钦

非独立董事：韩耀东、刘钦、修国林、徐建新、汤琦

职工董事：刘延芬

独立董事：战凯、刘怀镜、赵峰

（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情况

根据规定，公司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过半数并担任主任委员，且审计委员会主

任委员赵峰为会计专业人士。根据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规定，董事长韩耀东任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具体组成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员

战略委员会 韩耀东 战凯、刘怀镜、修国林、汤琦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刘钦 战凯、赵峰、汤琦、刘延芬

提名委员会 战凯 刘怀镜、赵峰、韩耀东、徐建新

审计委员会 赵峰 战凯、刘怀镜、韩耀东、刘钦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刘怀镜 战凯、赵峰、刘钦、徐建新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7月29日、2025年8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临2025-040号）及《山东黄金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临2025-048号）。

上述人员任期自公司第七次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

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审计委员会成

员不存在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如下：

总经理：汤琦

董事会秘书：王毅

财务总监：滕洪孟

证券事务代表：张如英

上述人员任期自公司第七次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上述人员均具备与其

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 董事会秘书王毅、证券事务代表张

如英均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公司对第六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职期间勤勉工作及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公司财务总监简历》《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4日

附件：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简历

王毅，女，汉族，中共党员，1980年2月生，研究生，法学硕士，经济师，具有法律职业资格。 曾任山东黄金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综合部科员，山东黄金集团股权管理部法律事务科科员、科长，山东黄金矿产资源集团运营部主管、代理经

理，山东黄金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规划运营部经理，山东黄金集团战略规划部法律事务主管，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法律顾问、资本运营部副总经理。 现任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毅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毅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禁止任职的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

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要求的条件。

2025年8月14日

附件：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简历

滕洪孟，男，汉族，中共党员，1966年4月生，硕士，高级会计师。 曾任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焦家金矿财务处

副处长，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精炼厂副厂长，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焦家金矿财务总监，山东黄金

矿业（莱州）有限公司精炼厂财务总监，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三山岛金矿财务总监，齐鲁矿业事业部财务分

部经理。 现任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财务总监，山东黄金矿业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滕洪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滕洪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禁止任职的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

除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要求的条件。

2025年8月14日

附件：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张如英，女，汉族，中共党员，1983年4月生，硕士，高级经济师，具有证券从业资格、上市公司董秘任职资格、独立董

事任职资格、香港特许秘书公会联席成员资格。 曾任山东黄金矿业管理公司商务主管、宣传法律事务主管，山东黄金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主管、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现任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信息披露主

管；山东辖区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委员会副主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如英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如英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禁止任职的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

除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要求的条件。

2025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601058

证券简称：赛轮轮胎 公告编号：临

2025-054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4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紧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为进一步扩大公司生产规模、增强应对国际贸易壁垒能力并完善国际化布局，公司拟投资建设

“埃及年产360万条子午线轮胎” 项目。为尽快推进相关工作，公司紧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该项目。本

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14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其中以通

讯表决方式出席6人）。会议由董事长刘燕华女士主持，公司总裁及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为满足埃及当地及周边市场需求，公司拟投资建设“埃及年产360万条子午线轮胎项目” 。 项目投资总额29,148万美

元，其中：建设投资25,523万美元、流动资金3,523万美元、建设期利息102万美元。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以下简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披露的《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埃及年产360万条子午线轮胎

项目” 暨对相关子公司增资的公告》（临2025-055）。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并同

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关于对相关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满足“埃及年产360万条子午线轮胎项目” 项目的建设资金需求，公司拟对相关子公司进行增资，具体增资路径为：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SAILUN� � INTERNATIONAL� � HOLDING� � (HONGKONG) � CO.,LIMITED.（以下简称 “赛轮香

港” ）增资不超过17,500万美元；赛轮香港对其全资子公司赛轮新加坡增资不超过17,500万美元；赛轮新加坡对其全资

子公司赛轮欧洲增资不超过17,325万美元。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埃及年产360万条子午线轮

胎项目” 暨对相关子公司增资的公告》（临2025-055）。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并同

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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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赛轮轮胎 公告编号：临

2025-055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埃及年产

360

万条子午

线轮胎项目”暨对相关子公司增资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项目名称：埃及年产360万条子午线轮胎项目

● 投资金额：29,148万美元，其中：建设投资25,523万美元、流动资金3,523万美元、建设期利息102万美元。

● 增资标的名称及金额：公司拟对赛轮香港、赛轮香港拟对赛轮新加坡分别增资不超过17,500万美元，赛轮新加坡

对赛轮欧洲增资不超过17,325万美元。

● 特别风险提示：

1、未来国内外市场、融资环境与政策、国际政治环境及经济形势存在发生变化的可能，项目的投资计划可能根据未来

实际情况调整，存在不能达到原计划及预测目标的风险。

2、本投资项目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获得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发改、商务、外管等）的审批或备案，项目规模

和建设进度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埃及地处亚非欧三大洲交汇处，濒临苏伊士运河，连接欧洲、非洲及中东市场，产品可以辐射周边国家和地区。 同时，

埃及作为非洲第三大汽车市场，轮胎市场需求旺盛。为满足当地市场需求及公司全球化战略布局的需要，赛轮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在埃及投资建设“年产360万条子午线轮胎项目” 。 项目投资总额29,148万美元，其中：建

设投资25,523万美元、流动资金3,523万美元、建设期利息102万美元。

该项 目 拟由 公 司 全 资子公 司 SAILUN� TYRE� EUROPE� B.V （以 下 简 称 “赛 轮 欧 洲 ” ） 与 SAILUN��

INTERNATIONAL� � HOLDING� (SINGAPORE)PTE.LTD.（以下简称“赛轮新加坡” ）在埃及设立的子公司具体实施。

为满足该投资项目的建设资金需求，公司拟对相关子公司进行增资，具体增资路径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SAILUN��

INTERNATIONAL� � HOLDING� � (HONGKONG)� CO.,LIMITED.（以下简称“赛轮香港” ）增资不超过17,500万美元；

赛轮香港对其全资子公司赛轮新加坡增资不超过17,500万美元； 赛轮新加坡对其全资子公司赛轮欧洲增资不超过

17,325万美元。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8月1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关于对

相关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次对外投资相关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埃及年产360万条子午线轮胎项目

2、项目规划：年产300万条半钢子午线轮胎及60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

3、项目实施主体：Sailun� Egypt� Tyre� Co.,Ltd.（公司拟在埃及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4、项目实施地点：埃及苏伊士省阿塔卡因苏哈那苏伊士湾西北经济区

5、项目建设期：18个月

6、项目总投资：项目投资总额29,148万美元，其中：建设投资25,523万美元、流动资金3,523万美元、建设期利息

102万美元。 本项目所需资金拟以自有资金及向金融机构借款等形式解决。

7、经济效益：本项目预计实现年平均营业收入18,997万美元，实现年平均净利润3,477万美元。 根据财务分析评价结

果，项目净利润率为18.30%，项目投资回收期为6.15年。

8、市场定位：埃及本地及周边市场。

9、项目审批及备案情况：项目尚需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发改、商务、外管等）的审批或备案。

三、拟成立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计划在埃及成立一家子公司负责项目运营，拟注册登记信息如下（具体以当地政府实际注册登记为准）：

1、公司名称：Sailun� Egypt� Tyre� Co.,Ltd.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埃及苏伊士省阿塔卡因苏哈那苏伊士湾西北经济区

4、注册资本：不超过17,500万美元

5、主要经营范围：轮胎的生产经营

6、股权结构：

四、增资子公司基本情况

（一）增资子公司基本情况

1、赛轮香港

注册地： Unit� 2,� LG� 1,� Mirror� Tower,61� Mody�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Hong� Kong.

注册证明书编号：66658716

成立时间：2016年9月1日

注册资本：36,755万美元（增资至75,639万美元的手续尚在办理中）

公司董事：刘燕华等

主要经营范围：投资

2、赛轮新加坡

注册地：727� CLEMENTI� WEST� STREET� 2,� #01-280,� SINGAPORE� 120727

注册证明书编号：202107027H

成立时间：2021年2月26日

注册资本：35,918万美元（增资至75,678万美元的手续尚在办理中）

公司董事：谢小红等

主要经营范围：投资

3、赛轮欧洲

注册地：Joan� Muyskenweg� 30,� Unit� Joan� 3.17,� 1114AN� Amsterdam� Duivendrecht,� Netherlands

注册证明书编号：96182830

成立时间：2025年1月20日

注册资本：30万欧元

公司董事：王筱婷等

主要经营范围：轮胎贸易等

（二）本次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单位：万美元

公司名称 公告日注册资本 增资后注册资本 备注

赛轮香港 36,755万美元 不超过93,139万美元 增资前后，公司均持有其100%股权

赛轮新加坡 35,918万美元 不超过93,178万美元 增资前后，赛轮香港均持有其100%股权

赛轮欧洲 30万欧元

不超过17,580万美元或等值

外币

增资前后，赛轮新加坡均持有其100%股权

注：赛轮香港、赛轮新加坡尚有增资手续正在办理中。

（三）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单体报表数据）

1、赛轮香港

单位：万美元

项目 2025年1-6月（未经审计） 2024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9,976.06 303,746.93

净利润 -2,512.94 1,750.69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计 143,726.29 126,175.45

负债总计 144,438.18 124,366.90

所有者权益 -711.89 1,808.55

2、赛轮新加坡

单位：万美元

项目 2025年1-6月（未经审计） 2024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58.81 140.22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计 58,420.49 50,228.51

负债总计 15,266.79 17,848.01

所有者权益 43,153.70 32,380.50

3、赛轮欧洲

单位：万美元

项目 2025年1-6月（未经审计）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4.55 0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35.94 0

负债总计 5.66 0

所有者权益 30.28 0

注：赛轮欧洲于2025年1月20日成立，2024年度未有相关财务数据。

五、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作为中国第一家在海外建厂的轮胎企业，公司已在越南、柬埔寨、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等四个国家建有生产基地，在海

外项目建设与运营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逐渐形成了涵盖供应链管理、本地化生产及跨文化运营的成熟体系。此次在埃及

投建轮胎生产基地，既能通过贴近市场的本地化运营精准捕捉海外需求，快速响应下游客户的诉求，持续强化对核心客户

的综合服务能力，更能依托埃及的区位与政策优势，辐射周边国家与地区轮胎市场，进而拉动产品产销量持续增长。

本次“埃及年产360万条子午线轮胎项目” 建设完成后，不仅可以满足海外市场持续增长的产品需求，更可通过在海

外本地化生产提高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的能力，对公司提升全球竞争力、拓展国际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六、风险提示

未来国内外市场、融资环境与政策、国际政治环境及经济形势存在发生变化的可能，项目的投资计划可能根据未来实

际情况调整，存在不能达到原计划及预测目标的风险。公司将持续跟踪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遇到的各方面问题，并根据

发现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有效解决。

本投资项目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获得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发改、商务、外管等）的审批或备案，项目规模和

建设进度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埃及年产360万条子午线轮胎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150

证券简称：中国船舶 公告编号：

2025-061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暨关联交易事项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的

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行权价格为30.02元/股。 异议股东行使收购请求权，相当于以30.02元/股的价格将

异议股份出售给收购请求权提供方，成功有效申报收购请求权的异议股东将以30.02元/股的行权价格获得现金对价。

● 2025年8月12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38.50元/股，相较本次收购请求权行权价格30.02元/股溢价28.25%，若公

司异议股东行使收购请求权，将可能导致一定亏损，敬请异议股东注意风险。

● 截至2025年8月14日收盘后， 本次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申报尚余最后一个交易日， 申报时间为2025年8月

15日的9:30-11:30、13:00-15:00，敬请异议股东注意。

● 本公告仅对公司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相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对投资者申报行权的建议。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中国船舶” ）已于2025年8月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了《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异议股

东收购请求权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并于2025年8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中国船舶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的第一次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

本次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行权价格为30.02元/股。 异议股东行使收购请求权，相当于以30.02元/股的价格将异议

股份出售给收购请求权提供方， 成功有效申报收购请求权的异议股东将以30.02元/股的行权价格获得现金对价。

2025年8月12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38.50元/股，相较本次收购请求权行权价格30.02元/股溢价28.25%，若公司异议股

东行使收购请求权，将可能导致一定亏损，敬请异议股东注意风险。

截至2025年8月14日收盘后，本次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申报尚余最后一个交易日，申报时间为2025年8月15日的

9:30-11:30、13:00-15:00，敬请异议股东注意。

本公告仅对公司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相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对投资者申报行权的建议。

一、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申报基本情况

（一）异议股东

有权行使收购请求权的中国船舶异议股东是指在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就《关于中国船舶换股吸收

合并中国重工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及逐项表决的各项子议案和《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中国船舶与中国重工

之换股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表决时均投出有效反对票，并且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起，

作为有效登记在册的股东，一直持续持有代表该反对权利的股票直至中国船舶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日，同时在

规定时间里成功履行相关申报程序的中国船舶股东。 非异议股东的申报无效。

在中国船舶为表决本次交易而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之后，中国船舶异议股东发生股票

卖出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被司法强制扣划等）的，享有收购请求权的股份数量相应减少；在中国船舶为表决本次交易

而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之后，中国船舶异议股东发生股票买入行为的，享有收购请求权的

股份数量不增加。

持有以下股份的登记在册的中国船舶异议股东无权就其所持股份主张行使收购请求权：（1） 存在权利限制的中

国船舶的股份，如已设定了质押、其他第三方权利或被司法冻结等法律法规限制转让的股份；（2）其合法持有人以书

面形式向中国船舶承诺放弃中国船舶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的股份；（3）其他根据适用法律不得行使收购请求权的股

份。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就《关于中国船舶换股吸收合并中国重工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及逐项

表决的各项子议案和《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中国船舶与中国重工之换股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表决时均投出有

效反对票的股东情况，并与近期中国船舶全体股东名册进行比对，投出有效反对票的股东仍持续持有代表该反对权

利的中国船舶股份数量合计约为1,853.85万股， 故可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的异议股东持股数量预计约为不超过

1,853.85万股。

已提交中国船舶股票作为融资融券交易担保物的中国船舶异议股东，须在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股权登记日

前将中国船舶股票从证券公司客户信用担保账户划转至其普通证券账户中， 方能行使收购请求权。 已开展约定购回

式证券交易的中国船舶异议股东，须在收购请求权的股权登记日前及时办理完提前购回手续，方可行使收购请求权。

（二）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股权登记日：2025年8月12日。

（三）申报期间：2025年8月13日至2025年8月15日的9:30-11:30、13:00-15:00，期间公司股票停牌。除上述时间

外，本公司不提供其他申报时间。

（四）收购价格：30.02元/股。

（五）申报方式：本次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申报。 本公

司不提供现场申报方式。

（六）申报编号：770000。

（七）申报简称：船舶现金。

（八）申报方向：“申报卖出” ；“申报买入” 为无效申报；申报有效期内，当天可以撤单，次日开始不得撤回。

（九）申报数量

1、申报期间内，异议股东可以就全部或部分有效异议股份申报收购请求权。

2、公司异议股东申报股份数量的上限，为该异议股东截至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股权登记日（即2025年8月

12日）收市时登记在册的异议股份，且：（1）需剔除被司法冻结、设定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被司法强制扣划后的股

份数量。（2）在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之后，中国船舶异议股东发生股票处置行为（包括被司法

强制扣划）的，享有收购请求权的股份数量相应减少；在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之后，异议股东

发生股票买入行为的，享有收购请求权的股份数量不增加。

3、同一股票账户在申报有效期间内可多次申报，有效申报数量为各次申报卖出数量之和，但不超过有权申报数量

上限。

4、持有以下股份的登记在册的中国船舶异议股东无权就其所持股份主张行使收购请求权：（1）存在权利限制的

中国船舶的股份，如已设定了质押、其他第三方权利或被司法冻结等法律法规限制转让的股份；（2）其合法持有人以

书面形式向中国船舶承诺放弃中国船舶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的股份；（3）其他根据适用法律不得行使收购请求权的

股份。

5、若已申报收购请求权的股份在向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登记结算公司” ）申请

办理确认、过户事宜前转让的，则已转让股份的收购请求权申报无效。

（十） 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提供方： 本次交易将由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担任公司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的提供

方。 异议股东行使收购请求权，相当于以30.02元/股的价格将异议股份出售给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二、关注事项

（一）申报方向只能是“申报卖出” ，“申报买入” 无效；申报有效期内，当天可以撤单，次日开始不得撤回。

（二） 异议股东申报前应当与质权人或司法机关协商解除质押或司法冻结； 清算时仍存在质押或司法冻结的股

份，其收购请求权申报属于无效申报。

（三）对于同一账户中的异议股份，异议股东可部分申报卖出。

（四）股份保管：有效申报的异议股份将由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予以冻结。股份在冻结期间，异议股东不得再

行转让该部分异议股份。

（五）公司在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申报首日和截止日刊登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提示性公告。

（六）在申报期满后，公司需将申报结果和有效异议股份数量进行比对，剔除无效申报后，方能刊登异议股东收购

请求权申报结果公告。

三、费用

收购请求权申报方、提供方后续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时，所涉及的税费项目及标准参照A股股票交易执行。

四、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1号15A层

联系电话：021-68860618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五、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时间安排

2025年8月5日 刊登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公告及停牌提示性公告

2025年8月12日 收购请求权实施股权登记日

2025年8月13日

1、刊登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2、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申报首日，公司股票停牌

2025年8月15日

1、刊登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2、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申报截止日

预计收购请求权申报期截止日

（2025年8月15日） 后约3-5个

交易日

公司刊登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申报结果公告，公司股票复牌。 具体复牌时

间以公司公告为准

以上仅为预计时间表，具体时间以相关公告为准。

六、风险提示

2025年8月12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38.50元/股，相较于本次收购请求权的行权价格30.02元/股溢价28.25%，若公

司异议股东行使收购请求权，将可能导致一定亏损，敬请注意风险。

七、后续事宜

（一）本次申报有效期满后，本公司将另行发布申报结果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资金发放日。

（二）公司股票将于刊登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申报结果公告当日复牌（预计收购请求权申报期截止日2025年8月

15日后约3-5个交易日）。 具体复牌时间以公司后续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

（三）待上交所批准中国重工终止上市申请后，中国重工将刊登终止上市公告，本公司将发布换股实施公告并确

定换股实施股权登记日，开展换股事宜。 敬请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国投瑞银中证港股通科技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8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中证港股通科技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中证港股通科技指数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2484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年8月1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信

息披露办法》” ）及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申购起始日 2025年8月19日

赎回起始日 2025年8月19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8月19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中证港股通科技指数

发起式A

国投瑞银中证港股通科技指数

发起式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24847 024848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定期定

额投资）

是 是

2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的交易时间（若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时，则本基金不开放），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

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由于各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可能有所不同，请详见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港股通交易规则变更或其他特殊

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

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1）投资人在销售机构网点首次申购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

人民币1元（含申购费）。在不低于上述规定的金额下限的前提下，如基金销售机构有不同规定，投资者需同时遵循该销售

机构的相关规定。

（2）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

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在申购时收取基金申购费用，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万 1.00%

100万≤M＜300万 0.80%

300万≤M＜500万 0.60%

500万≤M 1000元/笔

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A类基金份额适用费率按单笔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申请分别计算。 A类基金份额

的申购费用由申购A类基金份额的投资者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结算等各项费

用。

本基金从C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财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20%，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公式可详

见本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必须全额交付申购款项，投资人交付申购款项，申购成立；登记机构确认基金份额时，申

购生效。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在不违反法律法规且在不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及其他销售机构可

以根据市场情况对基金销售费用实行一定的优惠，并履行必要的程序和信息披露手续。

（4）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申请日(T日)，在正常情况下，本基金登记机

构在T+1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T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应在T+2日后(包括该日)及时到销售网点柜台或

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若申购不成功或无效，则申购款项本金退还给投资人。

销售机构对申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购申请。 申购的确认以登记

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对于申购申请及申购份额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对上述规则进行调整。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新规则开始实施日前依照《信息

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1）投资人赎回基金份额，单笔最低赎回份额为0.01份，账户最低保留份额为0份。 在不低于上述规定的赎回最低限

额的前提下，如基金销售机构有不同规定，投资者需同时遵循该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2）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

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2�赎回费率

本基金赎回费率按持有时间递减，A类基金份额及C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具体如下：

持有期（Y） 赎回费率

Y＜7天 1.50%

Y≥7天 0.00%

对于持续持有基金份额少于7日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将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赎回基金份额时，基金管理人按“先进先出” 的原则，即对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该销售机构托

管的基金份额进行赎回处理时，申购确认日在先的基金份额先赎回，申购确认日在后的基金份额后赎回，以确定所适用的

赎回费率。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在不违反法律法规且在不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及其他销售机构可

以根据市场情况对基金销售费用实行一定的优惠，并履行必要的程序和信息披露手续。

（4）基金份额持有人递交赎回申请时，必须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递交赎回申请，赎回成立；登记

机构确认赎回时，赎回生效。 投资人赎回申请生效后，基金管理人将在T＋7日（包括该日）内支付赎回款项。 在发生巨额

赎回或基金合同载明的其他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时，款项的支付办法参照基金合同有关条款处理。

遇交易所或交易市场数据传输延迟、通讯系统故障、银行数据交换系统故障、港股通交易系统、港股通资金交收规则

限制或其他非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所能控制的因素影响业务处理流程，则赎回款项顺延至上述情形消除后的下一个

工作日划往基金份额持有人银行账户。

5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在已开通此业务的销售机构办理，具体业务规则以相关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则为准。

6基金销售机构

6.1�直销机构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9号安信金融大厦18楼

电话：(0755)83575993� 83575994

传真：(0755)82904048

联系人：马征、李沫

客户服务电话：400-880-6868、0755-83160000

公司网站：www.ubssdic.com

6.2�非直销机构

（1）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3）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5）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6）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8）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0）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1）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2）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6）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8）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9）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24）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25）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26）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7）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8）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29）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1）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32）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33）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3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6）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7）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38）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39）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1）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2）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3）北京济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4）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5）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6）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的具体网点、规则、流程、数额限制等请详见各销售机构的具体

规定。销售机构可办理的业务类型及业务办理状况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增

减或变更基金销售机构，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基金销售机构名录，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ubssdic.com）

查询本基金销售机构信息。

7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从2025年8月19日起，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

披露开放日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8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于2025年8月19日起加入部分代销机构及国投瑞银已推出的申购（部分同时含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

活动及其他费率优惠活动，详见各代销机构相关公告和本公司网站相关提示。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

况，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ubssdic.com）查阅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资料。 投资人还可

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0-6868、0755-83160000)或代销机构咨询电话咨询基金的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投资人申购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

法律文件。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5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低富国悦享回报

12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管理费率和托管费率并修改基金合同等事项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旗下部分基金基

金合同的约定，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

定自2025年8月19日起调低富国悦享回报12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富国悦享回报12个月持有期混

合” ，基金主代码：013524）的管理费率和托管费率，更新基金托管人信息，并根据基金实际运作情况相应修改基金合同、

托管协议和其他法律文件相关内容。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调低基金费率的相关安排

基金简称 调低费率类型 调整前年费率 调整后年费率

富国悦享回报12个月持有期

混合

管理费率 0.90% 0.70%

托管费率 0.20% 0.15%

二、基金合同条款的修订

本次修订内容为因调低基金管理费率、托管费率、更新基金托管人信息、基金实际运作情况而对上述基金基金合同相

关的条款进行修订，托管协议的相关条款将据此相应修改，并将在上述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中相应更新。

本次修订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可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

后修改，上述基金基金合同的具体修订内容详见附件。

重要提示：

1、上述基金基金合同的修订已经履行了规定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无需召开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

2、本公司于本公告日在网站上同时公布经修改后的上述基金基金合同、托管协议；上述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

料概要涉及前述内容的，将一并修改，并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

告。

3、投资者可以登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fullgoal.com.cn）或拨打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

线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费）进行相关咨询。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确认已知悉基

金产品资料概要，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

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基金具体风险评级结果以销售机构提供的评级结果为

准。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附件：

富国悦享回报12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订对照表

章节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二部分

释义

16、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指中国人民银行和/

或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16、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指中国人民银行和/

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第七部分

基金合同

当事人及

权利义务

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简况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简况

法定代表人：张金良

第十五部

分基金费

用与税收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的0.90%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9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自基金合同生效日次日起每

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

金托管人根据与基金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

数据，自动于次月首日起5个工作日内、按照指

定的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基金管理人无需

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

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的0.20%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2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自基金合同生效日次日起每

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

金托管人根据与基金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

数据，自动于次月首日起5个工作日内、按照指

定的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基金管理人无需

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

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70%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7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自基金合同生效日次日起每日

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 由基金

托管人根据与基金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

据，自动于次月首日起5个工作日内、按照指定

的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 基金管理人无需再

出具资金划拨指令。 若遇法定节假日、 公休日

等，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15%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1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自基金合同生效日次日起每日

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 由基金

托管人根据与基金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

据，自动于次月首日起5个工作日内、按照指定

的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 基金管理人无需再

出具资金划拨指令。 若遇法定节假日、 公休日

等，支付日期顺延。

第十九部

分基金合

同的变

更、终止

与基金财

产的清算

一、基金合同的变更

1、 变更基金合同涉及法律法规规定或本

基金合同约定应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通过的事项的，应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

议通过。对于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

不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的事项，由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同意后变更并公告，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一、基金合同的变更

1、变更基金合同涉及法律法规规定或本基

金合同约定应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的事项的， 应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

过。 对于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不经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的事项， 由基金

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同意后变更并公告。


